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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台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细则的通知
石政办〔2021〕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景区管理中心，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驻石各单位：

《石台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细则》业经2021年度第1次县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2月2日

石台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健全我县住房保障体系，优化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体制机制，根据《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池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池政〔2019〕59号）及相关政策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县公租房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县政府审定的运营机构负责公租房租赁经营、租金收取、后期维修、物业等后期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县级政府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准入审核、补贴发放、分配及管理工作。（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

第四条  公租房保障的对象为我县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合我县公租房房源情况，报县政府同意后，可确定一定数量的公租房面向环卫工人、公交司机等住房困难面广的行业单位集中配租。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纳入我县公租房保障的供应范围：

（一）具有我县城镇户籍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住房条件。在本县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含经营性质用房）低于15平方米且住房建筑面积（含经营性质用房）不超过50平方米；未享受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承租单位公房等政策性住房；未在申请前5年内转让过自有住房、且不超过本细则规定的住房困难条件，因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原因将原住房转让造成住房困难的除外。

2．收入条件。人均年收入不高于上年度本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

3．财产标准。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家庭财产人均不得超过10万元，且家庭总财产不得超过30万元的家庭；未拥有小型载客汽车或5万元以上（按购置价格认定）其他车辆的。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应当持有大中专院校、职校毕业证书，在本县内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在本县城内无住房。

（三）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应当在本县内签订劳动合同并就业1年以上；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已办理《石台县居住证》，在本县城内无住房。

公租房或住房租赁补贴申请人应当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六条  公租房保障实行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并举方式，申请家庭可自行选择任一种保障方式。

（一）租赁补贴，是指县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向终审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按照补贴标准发放住房租赁补贴，由其自行承租住房。租赁补贴按每人补贴面积15平方米，户均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单身户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

我县城镇户籍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住房保障的家庭成员包括：1．申请人；2．配偶；3．未婚子女（离婚人员的子女监护权归属以离婚协议或生效的司法文书为准）；4．与申请人有法定抚养和赡养关系的人员可列入家庭成员；5．其他人员不能计入家庭成员。

每平方米租赁补贴标准随市场租金变化进行定期动态调整（原则上每两年一次）。由县住建局根据本区域住房租赁市场的租金水平、申请对象的支付能力和财产状况等因素，合理测算并分档确定（2020年度，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的家庭按保障面积每月发放补贴标准为9元/平方米，其他类型的中低收入家庭按保障面积每月发放补贴标准为8元/平方米，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按保障面积每月发放补贴标准为7元/平方米）。

新就业无房职工累计领取公租房租赁补贴期限不超过24个月。

实物配租，是指县保障性住房管理机构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申请家庭）提供住房，并按照规定的标准收取租金。公租房租金标准参照同时期、同地段、同类别商品住房市场租金水平确定，由县发改委会同县住建局、财政局测算，报县政府批准，每两年向社会公布一次（2020年度公租房租金标准为每月5元/每平米）。

符合实物配租条件的家庭户数多于实物配租住房房源时，由县住建局以抽签、摇号或其他公平、公正的方式确定资格和选房顺序。

承租公租房的，租金支出超过家庭合理承受能力的部分，经本人申请，县政府审核后，给予租金补贴。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的家庭发放90%的租金补贴，其他类型的中低收入家庭发放70%的租金补贴，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发放40%的租金补贴。承租公租房的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或有其他重大变故无力缴纳公租房租金的，经本人申请，辖区乡镇政府提出减免缴纳初审意见，县住建局审核，报县政府同意，实行减免租金政策（原则上减免1年），到期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申请。

第七条  承租公租房的申请家庭，与县住建局签订《石台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公租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3年，合同应当约定以下内容：

（一）合同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

（二）房屋的坐落、用途、面积、结构、附属设施和设备状况；

（三）房屋的使用要求和租赁期限；

（四）租金及其支付方式；

（五）房屋的维修责任；

（六）水、电、燃气、通讯、有线、物业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的缴纳责任；

（七）租赁合同解除的情形；

（八）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办法；

（九）其他约定。

第八条  公租房租赁补贴保障实行动态审核制度，实物保障实行合同管理制度。保障期内家庭收入和住房条件、劳务关系等情况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向县住房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按规定重新核定。

第九条  承租人在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时，应当结清所承租房屋的租金及水、电、燃气、通讯、有线、物业服务费等相关费用。  

第十条  申请人提供的相关信息仅限各级受理审核机构在公租房准入资格审核过程中使用。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外，各级受理审核机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申请人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附则

（一）本细则规定的户籍、年龄、婚姻及住房等截止时间为申请当月前一个月（申请时间以社区受理时间为准）。

（二）住房核定范围：申请家庭成员在县内所有的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建房、征收（拆迁）安置房等，通过购买、受赠、继承等途径取得的自有房屋（含营业房、厂房），自建房（包括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承租的公房和单位自管房（市场租金除外）。

（三）本细则中的住房面积均指建筑面积。不能提供有效建筑面积的非成套砖木结构住房，建筑面积为使用面积乘1.25；不能提供有效建筑面积的非成套砖混结构住房，建筑面积为使用面积乘1.4。

（四）本细则由县住建局负责解释。

（五）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适用本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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